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
第五條第二款修正總說明

為避免投資大眾產生混淆，刊登者應主動刪除非任職公司期間之廣告宣傳資料；且任職之公司，亦應主動要求所屬受雇人刪除非公司所發布之廣告宣傳資料，除現行規定「應要求所屬受雇人於離職時將刊登於電子郵件、電子看版、網際網路系統(包括但不限於網站聊天室或個人部落格)及其他電子通訊傳播設備之廣告宣傳資料予以刪除」外，增加受雇人離職後至新公司任職時，新任職公司亦應要求新到職之受雇人於原公司用於前揭設備所發布之廣告宣傳資料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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